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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 函
地址：100217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5號
承辦人：陳奕蓁
電話：(02)7736-6198
電子信箱：ichen@mail.moe.gov.tw

受文者：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1月7日
發文字號：臺教技(一)字第1140001127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FRC主持人選拔實施計畫、宣傳海報 

(A09000000E_1140001127_senddoc1_Attach1.pdf、
A09000000E_1140001127_senddoc1_Attach2.jpg)

主旨：轉知新北市政府教育局辦理「2025臺灣FRC機器人區域大

賽New Taipei City Regional活動主持人選拔暨培訓實施

計畫」案，請轉知學生參與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114年1月3日新北教技字第1140012034號函辦理。

二、新北市政府教育局將主辦FIRST Robotics Competition機

器人競賽(以下簡稱FRC機器人競賽)，為邀請年滿18歲、對

FRC機器人競賽有一定認識、或曾是FRC機器人競賽成員且

參加過比賽，並對此競賽有極大熱忱者擔任區賽主持人，

爰辦理旨揭實施計畫。

三、計畫重點摘要略以：

(一)選拔對象：

１、就讀或畢業於全國公私立高級中等學校學生，年滿18

歲以上，具有一定程度之英語能力，曾於就讀期間代

表學校參加過FRC機器人競賽，並對英語、主持具濃厚

學習興趣者優先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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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、就讀或畢業於全國公私立高級中等學校學生，年滿18

歲以上，具有一定程度之英語能力，雖未曾於就讀期

間代表學校參加過FRC機器人競賽，但對競賽主持具濃

厚學習興趣，由高中端推薦。

３、年滿18歲以上，雖未參加過FRC機器人競賽，但具有強

烈的表現慾望，並具備良好的溝通、表達及現場互動

能力，能夠積極投入並展示其主持潛力者。

(二)活動及期程：

１、第一階段「報名及選拔」：113年12月30日（星期一）

至114年1月23日（星期四）止。

２、第二階段「培訓」：114年2月3日（星期一）至3月2日

（星期日）止。

３、第三階段「正式主持」：

(１)活動日期：114年3月6日（星期四）至3月9日（星

期日）。

(２)活動地點：新北市工商展覽中心(新北市五股區五

權路1號)。

(三)選拔標準：初選審查積分由FRC機器人競賽背景、英語文

能力及活動主持經驗3項加總，按總積分高低順序排列篩

選出進入複試(面試)名單。

(四)甄選方式：

１、初選：採書面審查，初試共計錄取18位。

２、依據報名網址填報之資料審查與資格條件加分之總積

分，依序排列擇優錄取前18名進入複試。

３、複試：採當面面試，正取共計錄取6位。5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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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五)權益義務：

１、培訓課程之專業講師聘請費用為新北市政府教育局專

案補助，課程費用全免，且培訓、主持競賽期間逾用

餐時段均提供餐食；培訓課程由石碇高中規畫，且保

留培訓課程調整之權利。

２、義務：須按照課程要求進行培訓及演練，接受諮詢建

議及指導，請假時數不得超過三分之一，並配合正式

競賽規定說明、開閉幕式、中間串場、臨時突發等各

種主持延伸活動支援，全程所拍攝之影片，亦供該局

彙編成果或放置相關平台使用。

３、培訓完成後，將與FRC美國總部派遣之主持人合作，相

互搭檔配合，一同主持競賽、大會廣播、賽程規則說

明、實況播報等主持相關任務。

四、檢附旨揭實施計畫及海報各1份。

正本：各公私立大專校院、各公私立高級中學、各公私立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
副本：本部高等教育司、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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